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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将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莲花健康”或“公司”）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45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3,977,186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3,545,246.40 元，扣除含税承销商承销费用人民币 17,387,041.8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976,158,204.59 元。 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1）第 215004 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情况，已使用自筹

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前期投入，截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33,457,749.89 元，以自筹资金预先己支付本次非公开
发行费用的实际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900,000.00 元（含税）， 公司合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34,357,749.89 元置换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34,357,749.89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在上述期间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实际支出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专
字（2021）第 215057 号《关于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三）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

39,703.43 万元；累计取得利息收入 945.76 万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0.1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为 38,859.29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0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
告［2022］15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分别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瑶海支行、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重新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瑶海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莲花
健康产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项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监管，上述三方 / 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和四方监管协议及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4）。

2023 年 5 月 5 日， 公司已办理完毕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
手续， 公司和保荐机构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就募集资金专户签订的三方监管
协议相应终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瑶海支
行 617029000000000749 254.88 活期存款

2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638012010090015335 38,570.85 活期存款

15602012010090076838 0 活期存款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城支行 1717026129200271112 33.56 活期存款

合计 38,859.2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34,357,749.89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3 年 8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
营的前提下， 结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财务状况，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为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整体运营效率，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提升募投资金的使用效

率，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年产 10 万吨商品味精及 5 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和“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莲花健康产业集团食品有限
公司，将募投项目“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河南省项城市通济大道莲味路 31 号
变更为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产业集聚区颖河路中段。

除上述变更外，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商品味精及 5 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
和“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的用途、投向及投资金额不发生改变。

八、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1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615.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267.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39,703.4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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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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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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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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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产 10 万吨商
品 味 精 及 5 万
吨 复 合 调 味 料
先 进 技 术 改 造
项目

否 16,000.
00

16,000.0
0

未 做 分
期承诺 - 13,435.77 -2,564.23 83.97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生 物 发 酵 制 品
项目 否 57,000.

00

55,590.2
8

未 做 分
期承诺

- - -
45,590.28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待定

配 套 生 物 发 酵
制品项目 否 11,000.

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待定

小 麦 面 粉 系 列
制品项目 否 10,000.

00 267.66 267.66 -9732.34 2.68%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6,000.
00

26,000.0
0 - 0.00 26,000.00 - 100.00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合计 - 120,00
0.00

97,590.2
8 - 0.00 39,703.43 -

57,886.85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公司管理层紧密关注国内调味品市场发展趋势和行业变化格局 ，谨
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工作。 目前国内调味品行业已进入成熟期，生产及人员成本较高 ，调
味品的原料发酵环节的利润水平亦受压缩。 考虑到国内行业竞争加剧、 投入及摊销成本增
加，现阶段建设生物发酵制品项目 、配套生物发酵制品项目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 ，公司在
建设期内未对生物发酵制品项目 、配套生物发酵制品项目投入资金 。
因生物发酵制品项目及配套生物发酵制品项目的预计收益情况尚待进一步观察， 可行性存
在一定变化，公司将尽快基于宏观经济情况、行业发展形势、市场需求变化情况，本着科学稳
健的经营原则，并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出发 ，及时公告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
使用安排。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项目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为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整体运营效率， 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 提升募投资金的使用效
率，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
项目“年产 10 万吨商品味精及 5 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和“小麦面粉系列制品
项目 ” 的实施主体由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莲花健康产业集团
食品有限公司，将募投项目“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地点由河南省项城市通济大道
莲味路 31 号变更为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产业集聚区颖河路中段 。
除上述变更外，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商品味精及 5 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 ”和
“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的用途、投向及投资金额不发生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报告期内未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34,357,749.89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在上述期间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实际支出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
审专字 （2021）第 215057 号《关于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置换完毕 。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 2022 年 9 月 19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
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财务状况，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23 年 8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
经营的前提下 ， 结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财务状况 ， 公司拟使用 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项目尚未结束，无资金结余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项目尚未结束，无资金结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资金用途未变更，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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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针对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
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查询，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在《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

个月内（即 2023 年 2 月 10 日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登上海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

上海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 11 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核查对象
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对上述核查对象的交易行为进行了审核，上述 11 名人员（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方案的制定，且未获知本次激励计划方案
的相关信息，其是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
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相关股票买
卖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 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 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
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 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参与人员及时进行
了登记。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激励
计划相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 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
的情形。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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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
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并提

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1）。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财务状况，公司拟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是在确保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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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四号———
食品制造）的相关规定，现将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
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3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按照产品类别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收入 2023 年半年度 2022 年半年度 同比变动（%）

味精等氨基酸调味品 735,576,459.41 628,877,826.30 16.97

鸡精等复合调味品 121,443,216.58 97,247,446.94 24.88

料酒等液态调味品 2,656,760.85 1,240,088.08 114.24

面粉和面制品 48,512,248.17 110,706,012.47 -56.18

水饮产品 17,686,327.08 - -

有机肥和水溶肥 11,126,678.90 12,349,523.50 -9.90

其他 35,671,880.98 8,432,634.13 323.02

合计 972,673,571.97 858,853,531.42 13.25

2� 、主营业务按照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 2023 年半年度 2022 年半年度 同比变动（%）

线上销售 18,199,914.06 7,102,747.53 156.24

线下销售 954,473,657.91 851,750,783.89 12.06

合计 972,673,571.97 858,853,531.42 13.25

3� 、主营业务按照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2023 年半年度 2022 年半年度 同比变动（%）

华北区域 67,439,973.42 58,010,100.69 16.26

华东区域 136,003,727.83 127,741,669.56 6.47

华南区域 150,155,764.67 152,295,245.95 -1.40

华西区域 156,971,091.98 136,913,443.36 14.65

华中区域 309,083,426.23 265,996,334.54 16.20

国外区域 153,019,587.85 117,896,737.32 29.79

合计 972,673,571.97 858,853,531.42 13.25

二、2023 年半年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区域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新增数量 报告期内退出数量

华北区域 405 86 35

华东区域 448 86 60

华南区域 357 49 43

华西区域 427 100 52

华中区域 809 117 114

国外区域 190 11 10

合计 2636 449 314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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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莲花健康 60018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贤辉 顾友群

电话 0394-4298666 0394-4298666

办公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东方办事处孙营村颖
河路西、纬二十六路南莲花健康新区

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东方办事处孙营村颖
河路西、纬二十六路南莲花健康新区

电子信箱 lxh@mylotushealth.com lhg@mylotushealth.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426,176,628.88 2,427,357,984.04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52,148,777.45 1,412,474,673.65 2.8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73,641,658.36 860,464,951.16 1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159,566.05 31,902,305.10 5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36,652.22 31,866,752.72 5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211,862.72 77,212,819.21 -5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2.24 增加 1.2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80 0.018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80 0.018 55.56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62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芜湖市莲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0.06 180,509,529 0 无 0

周口中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9 166,666,666 0 无 0

枞阳县莲兴企业服务管理中心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98 89,322,472 0 无 0

上海殊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殊馥馥
利 2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48 80,431,100 0 无 0

项城市国有资产控股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85 68,996,198 0 无 0

深圳市润通贰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3.49 62,659,817 0 无 0

周口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48,189,146 0 无 0

成都交子东方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54 27,584,000 0 无 0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 24,395,573 0 无 0

周口中小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0,538,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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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8 月 3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东方办事处孙营村颖河路西、纬二十六路

南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42,212,8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07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副董事

长李斌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1 人，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公司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罗贤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39,747,499 99.2795 2,465,400 0.720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39,527,499 99.2152 2,685,400 0.784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39,497,499 99.2065 2,495,400 0.7291 220,000 0.0644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39,497,499 99.2065 2,715,400 0.793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公 司＜2023 年 股 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193,865,499 98.7442 2,465,400 1.2558 0 0.0000

2
《关 于 公 司＜2023 年 股 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93,645,499 98.6322 2,685,400 1.3678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 权
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

193,615,499 98.6169 2,495,400 1.2710 220,000 0.1121

4
《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193,615,499 98.6169 2,715,400 1.383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4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2、 议案 1-4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相关激励对象股东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

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3、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3）， 公司独立董事汪律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征
集投票权。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独立董事汪律先生未收到股东的投票权委托。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洋律师、韩璐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刘洋律师、 韩璐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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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发出，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 会议由副董事长李斌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

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

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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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345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3,977,186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3,545,246.4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7,642,470.7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5,902,775.65 元。 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1）第 215004 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
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调整后扣除发行费
用后承诺使用募集
资金额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使用进度

年产 10 万吨商品味精及
5 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
术改造项目

18,000.00 16,000.00 16,000.00 13,435.77 83.97%

生物发酵制品项目 66,280.00 57,000.00

55,590.28

-

2.03%配套生物发酵制品项目 12,330.00 11,000.00 -

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12,030.00 10,000.00 1,126.72

补充流动资金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100.00%

合计 134,640.00 120,000.00 97,590.28 40,562.49

根据《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予以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
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
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截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瑶海支
行 617029000000000749 12,254.88 活期存款

2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638012010090015335 45,740.85 活期存款

15602012010090076838 0（注 1） 活期存款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城支行 1717026129200271112 4.48 活期存款

合计 58,000.21

注 1： 莲花健康全资子公司莲花健康产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在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四方监管账户， 账号为 15602012010090076838， 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年产 10 万吨商品味精及 5 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截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 ，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
40,562.49 万元；累计取得利息收入 945.76 万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0.13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为 58,000.21 万元。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募投项目投资建设需要一定
周期，现阶段募集资金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3 年 8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财务状况，公司拟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五、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
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是

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是在确保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

综上，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意
见。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将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
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中信证券同意公司
实施上述事项。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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